
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格

被评价单位名称 维尔利（海盐）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评价项目名称/项目

编号
维尔利（海盐）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沼气资源化利用项目安全

预评价/道宇【评】字第2412020号

项目简介（含图片）

维尔利（海盐）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利（海盐）”）成立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湾大道 1288 号 7

幢 306 室，法定代表人：李倩，是维尔利（常州）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鹰纸业”）污水处理站厌氧池运行过程

中，平均产生沼气量约 70000Nm3/d，最大产生沼气量约 100000Nm3/d，该企业产生的

沼气，目前主要进入焚烧炉焚烧，资源利用价值不高。为了优化原有低效能源利用

方式，将副产物高值转换利用，提供绿色可再生能源，维尔利（常州）生物能源有

限公司与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签订沼气提纯项目合作协议并成立维尔利（海盐）

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实施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沼气资源化利用项目。

项目勘察人员

项目位置图 项目位置图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组长 李春平

技术负责人 蒋永成

过程控制负责人 吴芳萍

评价报告编制人 李春平、胡攀

报告审核人 夏宇科

参与评价
工作

安全评
价师 李春平、胡攀、段建勇、汪胜红、王沙

注册安
全工程师

李春平、胡攀、段建勇、汪胜红

现场开
展安全
评价工作

人员 李春平、胡攀

时间 2024.12.22-2025.3.15

主要任务 资料收集、现场检查、编制报告

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5.4.7


